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青年学术成果奖评选办法

（2012年4月孙国华法学理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通过）

第一条  为了促进法学理论研究多出精品，鼓励青年学者的理论创新，充分发挥优秀成果的示范、导向作用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，并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持，特设立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青年学术成果奖。
第二条  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青年学术成果奖，设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优秀奖，其中一等奖2-4篇（部）、二等奖5-10篇（部）、优秀奖5-10篇（部）。
第三条  评奖条件：
参选的优秀青年学术成果，应是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法学理论研究成果。

一等奖：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，在本研究领域有重要创新，有重大影响，对解决学术问题或实际问题有重大指导作用，得到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。

二等奖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，在本研究领域有一定创新，对解决学术问题或实践问题产生了重要作用，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较高评价。

优秀奖：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，在本研究领域有所创新，对解决学术问题或实践问题有较好作用，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好评。

第4条 已经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法学专著、法学论文，均可参加评选。
第5条 评选相关事宜将由“孙国华法学理论发展基金”理事会通过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网站（http://www.law.ruc.edu.cn/）和中国法理网（www.jus.cn）发布公告或通知。
第6条 申请方式以作者个人名义向“孙国华法学理论发展基金”管理委员会申请的方式进行。

第七条  申报者需按申报通知的要求提交作者身份证明，填写和提交《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青年学术成果奖申请评审书》等电子版及打印件，并提交成果原件及电子版等材料。

第八条 “孙国华法学理论发展基金”管理委员会设立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，对申报成果进行评选。
第九条  评审委员会采用投票方式确定获奖成果建议名单。

第十条  获奖成果建议名单在中国法学会网站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网站和中国法理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为十天。

第十一条  评审委员会受理对获奖成果建议名单的异议投诉。评审委员会主任对异议组织复议，必要时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参与复议。

第十二条  复议后认为异议成立的，将取消建议获奖成果的获奖资格。

第十三条  公示期满后，将公布正式获奖成果名单，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

第十六条  评选工作遵循科学、公正和宁缺勿滥的原则，严格把关。评选工作实行回避制，申请评奖的学者、专家不得担任评审委员会委员和评选工作小组成员。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“孙国华法学理论发展基金”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孙国华法学理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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